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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学位授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章程》的有关规定，设立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 (以下简称“学位评定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法开展学位评定工作，对符合学

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校设置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校设立学位评定

委员会，具备学位授予条件的学院设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第四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设办公室 (简称“学位办”) ，负

责处理学位授予工作中的日常事务。学位办设在教务处，主任由

教务处处长兼任。

第五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一般由 9 至 25 人组成。委员会设

主席 1 人，副主席 2 人，每届任期 3 年。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教学和学术水平较高、熟悉我校授予学位

的学科、专业的教授和专家组成。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学位评

定委员会委员推举产生。

第六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一般由 7 至 15 人组成，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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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副主任 1 至 2 人，任期 3 年。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协助

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学位评定分委会主任必须由学位评定委员

会委员担任，成员由讲师以上职称人员担任。成员名单由相关学

院提名，报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

(一) 审查通过学校学位评定的有关规章制度；

(二) 通过授予学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三) 通过不授予学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四) 做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五) 审批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名单；

(六) 研究和处理学位授予工作中的争议和其他事项。

第八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

(一) 逐个审核本科毕业生的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

(二) 提出授予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报学位评定

委员会；

(三) 研究处理本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中的争议问题；

(四) 完成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学位办职责：

(一) 汇总拟授予和不授予学士学位人员名单，报学位评定

委员会；

(二) 负责制作和发放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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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省学位评定委员会报送有关学位工作的材料；

(四) 处理学位工作的日常事务；

(五) 办理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相关事宜。

第四章 议事规则

第十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事项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

1/2 以上委员联名提议。主席可根据议题性质，决定审议形式和

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商讨、决定相关重要事项。根据学位评定

委员会主席授权，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可主持召开全体委员会

会议。

第十一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到会人数须达到全体

委员人数的 2/3 及以上，方为有效。学位评定委员会议事决策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会议表决时，同意票数达到全体委员人

数的 1/2 或以上，方为通过。特殊情况下，表决方案可由主席、

副主席根据大多数委员的意见确定。

第十二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实行回避制度，凡所审议的问题

涉及委员本人或其法律规定的近亲属时，该委员须回避，不参加

审议和表决。

第十三条 委员应在审议中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杜绝不正之风。否则，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

提出批评，直至报请审批机构取消其委员资格。

第十四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直接对学校负责，不代表所

在基层单位的意见，对于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内容和结果，应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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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第十五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受理就审议问题的投诉。投诉应

以书面形式递交，不接受匿名投诉。投诉意见一般送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收集后呈送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投诉意见也可直接送交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各级委员须按规定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或分委员

会的各项工作。离校一年以上或无力承担学位评定委员会或分委

员会工作的委员按程序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妥善留存相关资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留存

会议记录、提名授予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及相关资料。

学位评定委员会留存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纪要、会议决议等相关

资料。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负

责解释。原《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2019〕

67号文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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